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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校內作業流程 
業務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承辦人員：黃靖哲 
職務代理：職務指定之代理人 
聯絡電話：02-29393091 轉 62862 
申請時間：每年 10 月至 12 月 
執行期間：獲得補助當年 8 月至第二年 7 月底 
法令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教育部補(捐)助及

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作業流程

10月底校內說明會

12月校內審查後提報教育部

11月計畫申請系統開放

1.修正經費編列
2.上傳研究倫理審查
相關文件

提出申覆

建置校內計畫代碼
(研發處)

1.計畫書

2.核定函影本

3.經費核定清單2份
送至研發處辦理

經費核銷(主計室)

計畫結報

計畫結案

1.系統帳號申請及資格審核

2.計畫書上傳

隔年7月教育部公布審查結果

確認是否接受補助

放棄補助

計畫期程展延、計畫內容變更、
經費變更需報部同意；
經費流用依校內規定辦理

不同意

同意

計畫經費報部請款

教育部核撥補助款

辦理助理進用
(人事室)

計畫執行

通過

未獲補助

建議老師申請校內教學
精進實驗計畫並於隔年

再次申請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教育部審核

出席成果交流會、經費結報、
繳交成果報告

 


